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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运人作为海事公示催告程序申请人的适格性及申请人是

否需要提供担保相关问题探讨

作者：张静，敬海律师事务所1

【摘要】海事公示催告程序是提单的持有人于提单失控或者灭失后的一项重要救

济措施。我国司法实践中海事法院一致支持收货人作为海事公示催告的申请人。

但承运人是否海事公示催告的合格申请人，司法实践中争议颇多，而笔者对公开

案例的检索结果显示，迄今为止在全国海事法院范围内竟无一先例可供借鉴。此

外，申请人在申请海事公示催告时是否需要提供担保，在司法实践中裁判规则亦

不统一。笔者认为承运人应当可以作为海事公示催告的申请人，但现行海诉法司

法解释的相关规定确实为该命题带来极大困惑，因此应当通过修改法律或者司法

解释而使该问题予以明确。笔者同时认为，申请人在申请公示催告时无需向法院

提供担保。本文对该两个问题进行探讨，以期抛砖引玉，希望海诉法修改之时可

以将其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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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这是笔者近期经办的一起案件。A 公司是某船舶的船舶所有人。2020 年 2

月，该轮在智利瓦斯科港装载一批铁矿后驶往中国，卸货港为中国主要港口。A

公司在装货港以承运人身份签发了清洁已装船正本提单一式三份，托运人为智利

某矿业公司，收货人为凭指示（TO ORDER）。在提单签发出来但尚未交给托运

人时，A 公司遭遇盗窃，正本提单一式三份被盗。承运人 A 公司认为，在提单被

盗时，该提单尚未交付给托运人，更没有任何背书，而是仍由其合法持有，所以

其是提单被盗前的最后合法持有人。为免任何托运人以外的第三人凭借被盗的正

本提单在卸货港要求承运人交付货物或者于承运人无法交付货物时向承运人提

出索赔而导致权益受损，A 公司拟向我国海事法院申请公示催告，并请求法院在

公告期满后依法作出除权判决，宣告该正本提单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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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笔者与多个海事法院进行沟通，发现目前司法实践中对承运人是否有

权就提单被盗、遗失而申请公示催告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本文所讨论的第一个

问题是以浮出水面。

在笔者与多个海事法院沟通以及案例检索过程中，笔者亦发现对申请人在申

请公示催告时是否需要提供担保，各法院裁判规则亦不统一。本文所讨论的第二

个问题是以产生。

二、司法现状

笔者以“案由：公示催告特别程序”和“提单”两个关键词在无讼案例上进

行检索，截至 2020 年 3 月 1 日，共检索到案例 13 件。从地域分布上来看，武汉

海事法院 6 件，青岛海事法院 3 件，天津海事法院和上海海事法院各 2 件。从受

理年份上来看，2014 年 4 件，2015 年 2 件，2017 年 3 件，2013 年、2016 年、

2018 年和 2019 年均 1 件。从案情上来看，12 例案件都是由收货人作为海事公示

催告程序的申请人，且其申请均得到法院支持，法院判决均包含以下两个判项：

1. 宣告涉案正本提单无效；2. 判决申请人有权向承运人或者其代理人或者其他

货物保管人请求提货。而承运人作为海事公示催告程序申请人的案例只有 1 件2，

且其在提出海事公示催告申请后又主动撤回该申请。

据上可见，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数量上而言，海事公示催告程序属于“小众”

案件。在这类案件中，收货人无疑是合格的申请人，但承运人是否合格的申请人，

尚无先例可借鉴。

三、从法律规定层面分析承运人作为海事公示催告申请人的适格性

1、现行法律规定

我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海诉法”）中调整公示催告特别程序的仅有

一个条款，即该法第一百条。该条规定，提单等提货凭证持有人，因提货凭证失

控或者灭失，可以向货物所在地海事法院申请公示催告。《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2 案号：（2014）青海法催字第 2 号，申请人：卡拉玛航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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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海诉法司解”）第七十条规定，海

诉法第一百条规定的失控指提单或者其他提货凭证被盗、遗失。

鉴于提单属于广义上的票据3，因此在海诉法对提单失控或灭失公示催告相

关问题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可以参照适用民诉法有关票据丧失公示催告的相

关规定。我国民诉法第二百一十八条规定，按照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持有人，

因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可以申请公示催告。《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民诉法司解”）第四百四十四条规定，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一十八条规定的票据持有人，是指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前的最后持有

人。

综合上述海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程序的法律规定，具体到提单失控或灭失而言，

可以申请公示催告的主体应是提单失控或灭失前的最后持有人。

2、关于提单失控或灭失前的最后持有人

在现行司法实践中，有观点认为，承运人是提单签发人，提单签发人和提单

持有人是互为对照关系的两个法律概念，该两个法律概念不能共存于同一主体，

因此承运人既然是提单签发人，就不可能是提单持有人，所以也谈不上是提单失

控或灭失前的最后持有人。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值得商榷。关于提单失控或灭失前的最后持有人，笔者认

为这不是一个专门的法律概念，而是一种事实判断。因为，我国《海商法》仅对

承运人、实际承运人、托运人和收货人进行了专门定义，而未对提单持有人进行

专门定义。结合我国《海商法》的规定及提单的签发和流转过程，笔者认为提单

持有人应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提单持有人，仅指《海商法》第七十一条和

第七十八条中所规定的承运人交付货物的对象，也即上述观点中所指的与提单签

发人互为对照关系的人。但广义的提单持有人，根据文义解释原则，就是指合法

持有提单的人；由于在提单的签发和流转过程中，提单的签发人（承运人）、托

运人、收货人、甚至银行（包括开证行、通知行和议付行）都会在不同阶段合法

3 董安生：《票据法（第三版）/21 世纪法学系列教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年 03 月版。第

一节“一、有价证券的概念与特征”：票据为有价证券之一种。……有价证券是指代表一定民事财产权利，

依法可以自由流转的权利证书，证券上权利的发生、移转和行使均以持有该证书为必要。债券、股票、基

金受益人证券、提单、票据等均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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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持有提单，所以提单的签发人（承运人）、托运人、收货人甚至银行都可能成

为广义上的提单持有人。当然，此处的流转，仅指有法律意义的流转，而不包括

邮递公司寄送提单此等物理上的流转。由于提单失控或灭失的风险，存在于提单

签发和流转的整个过程中，并非仅存在于提货阶段，因此公示催告语境下的提单

持有人，无疑应是广义的提单持有人，而非仅仅指狭义的承运人交付货物的对象。

在此情况下，于提单失控或灭失前这个特定时间阶段，究竟谁是提单持有人，完

全取决于该特定时段谁合法地持有提单。所以，“提单失控或灭失前的最后持有

人”是一个事实判断，而非专门的法律定义，不是仅指狭义的承运人交付货物的

对象。

既然“提单失控或灭失前的最后持有人”是一个事实判断，那么只要承运人能

够举证证明案涉提单是在其实际签发出来但尚未交付给托运人时失控或灭失的，

则承运人就是提单失控或灭失前的最后持有人，因此依法应是公示催告程序的合

格申请人。

3、《票据法》相关规定的可参照之处

由于提单属于广义上的票据，因此票据法的相关规定应当可资参照。根据《票

据法》第十五条4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

规定》（“票据法司解”）第二十四条5的规定，票据丧失，可以向法院申请公示催

告的是“失票人”。票据法司解第二十六条6同时规定，可以申请公示催告的失票人，

是指按照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在丧失票据占有以前的最后合法持票人。

由此可见，票据法下有权申请公示催告的主体是“失票人”，无论票据法还是

票据法司解，均没有将“失票人”仅限定为票据的持有人，而排除票据的出票人。

我国现行司法实践同样持此原则。笔者以“公示催告特别程序”和“出票人”为

关键词在无讼案例上进行检索，截至 2020 年 2 月 16 日，共检索到 66 个案例。

在这 66 个案例中，出票人均作为票据丧失公示催告程序的申请人，且该等申请

4 《票据法》第十五条：票据丧失，失票人可以及时通知票据的付款人挂失止付，但是，未记载付款人或

者无法确定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的票据除外。收到挂失止付通知的付款人，应当暂停支付。失票人应当

在通知挂失支付后三日内，也可以在票据丧失后，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票据丧失后，失票人直接向人民

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或者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票据法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的可

以申请公示催告的失票人，是指按照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在丧失票据占有以前的最后合法持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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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得到法院的支持。

由于提单属于广义上的票据，海诉法下的“提单失控或灭失前的最后持有人”，

其身份类似于票据法下的“失票人”，两者并无实质性不同。既然票据的出票人可

以作为票据丧失公示催告的合格申请人，以此为参照，那么提单的签发人（承运

人）应该也可以作为提单失控或灭失公示催告的合格申请人。

4、其他可以参照的指导性文件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3 年 12 月 31 日印发的《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

干疑难问题的纪要》【浙高法民二（2013）15 号】中第 1 条第 1 款规定，民诉法

第二百一十八条规定的公示催告申请人，是指票据被盗、遗失、灭失等非因持票

人意志丧失票据占有的最后合法持有人。一般情况下，下列主体可以申请公示催

告：（一）经过背书转让的最后一位被背书人；（二）以继承、赠与等合法方式取

得票据的持票人；（三）未经背书转让的票据的收款人；（四）已履行了票据义务

持有票据的被追索人；（五）委托收款的背书人；（六）票据质权人；（七）已经

完成票据的绝对应记载事项、但是在交付收款人之前丧失票据的出票人；（八）

已经付款，但未在票据上记载“收讫”字样并签名，收回票据后丧失票据的付款人；

（九）其他非因自己意志丧失可转让票据、且无法确定票据下落的主体。第 1

条第 2 款规定，出票人、背书人或承兑人于票据上完成法律所规定的票面记载后

未交付前发生票据丧失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人民法院在受理此类

申请后，应首先审查该票据是否确未交付，已经交付的，不应予以受理。

诚然，人民法院的纪要并非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也不属于立法解释或司

法解释，不具有普遍约束力，但其却因针对性强、操作性强而在司法实践中对审

判工作起着很强的指导作用。根据上述纪要第 1 条第 1 款第（七）项和第 2 款的

指导精神，当承运人于提单上完成了法律所规定的绝对应记载事项后、将提单实

际签发出来但未交付给托运人前失控或灭失的，其应当可以成为向法院申请公示

催告的合格申请人。

四、从现实必要性层面分析承运人作为海事公示催告申请人的适格性

1、登报声明无法对承运人进行有效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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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单失控或灭失事件中，有观点认为，承运人可以通过登报声明来进行有

效救济。详言之，承运人可以在装货港和卸货港所在国法律所要求的适格媒体上

进行登报声明，声明提单因失控而无效或灭失，承运人对该失控或灭失的提单不

再负有凭单交货责任，然后再另行签发一套新的正本提单给托运人。如此操作，

承运人不会因提单失控或灭失而遭受损失，故而没有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的必要

性。

但笔者则认为，登报声明无法对承运人进行完全的有效救济。因为在我国现

行法律体系下，并无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明确规定此种登报声明可以对抗托运

人以外的、通过合法连续背书而取得失控提单的善意被背书人（下称“善意被背

书人”）；恰恰相反，参照票据法的相关规定，此种登报声明不能对抗善意被背书

人。详论如下:

根据《票据法》第十五条7及票据法司解第二十四条8的规定，票据丧失后，

失票人的救济措施包括挂失止付和公示催告或者起诉。但挂失止付并非必要的法

律程序，而公示催告或者起诉才是必要的法律程序。失票人并不能因为已经进行

了挂失止付，就不用再申请公示催告或者起诉，相反，失票人在进行挂失止付后，

仍然必须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或者起诉。法律如此进行规定的原因，可以从《北

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民商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之三）》9的第十条中得到很

好的解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民商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之三）》第十

条10解答为，“挂失止付作为失票人丧失票据后的一种临时性措施，只发生付款人

暂停付款的法律后果。如果失票人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五条的

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或者提起诉讼，不影响票据本身的法律效力。在失

票人没有办理公示催告或者提起诉讼的情况下，持票人善意取得已被挂失止付的

票据，可以向出票人主张票据权利。”

参照上述票据法的相关规定，承运人在提单被盗、遗失后进行的登报声明，

也仅是一种临时性措施，只发生承运人暂时不履行凭该提单交付货物的后果。如

7 参脚注 2。
8 参脚注 3。
9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民商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之三）》：京高法发[2002]51号， 2002年 3 月

18 日发布实施。
10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民商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之三）》问题十为“十、持票人善意取得已被

挂失支付的票据，能否向出票人主张票据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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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承运人不依据海诉法第一百条的规定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则不影响提单本身

的法律效力，取得提单的善意被背书人仍然可以向承运人主张提单权利，要求承

运人交付货物或者在承运人无法交付货物时向承运人索赔。显然，登报声明并不

能对承运人进行有效救济。

2、承运人是否通过支付对价方式取得提单、是否享有提单权利

有观点认为，公示催告的合格申请人，必须是通过支付对价的方式获取提单

从而享有提单权利的人。而承运人仅是提单的签发人，其是基于签发而取得提单，

并没有为此支付对价，所以即便提单被盗、遗失或灭失，其也不会遭受损失，因

此不享有提单权利，也没有申请公示催告的现实必要性。

诚然，笔者认可，不享有票据权利的人，或者票据的代保管人不能作为公示

催告的申请人11。具体到提单而言，笔者认为，托运人的代理人、收货人的代理

人和承运人的代理人不享有票据权利，因此不能作为公示催告的申请人；邮递公

司也只是提单在某一阶段的代保管人，不享有票据权利，因此也不能作为公示催

告的申请人。但是，承运人却与此不同。作为提单的签发人，承运人负有按照提

单的记载交付货物的责任以及无法交付货物时的赔偿责任，而该种交付货物责任

或者赔偿责任，使承运人对提单享有利益，也是承运人所要支付的对价。因此，

以承运人没有支付对价为由，认为承运人没有申请公示催告的现实必要性，此种

观点较难成立。

五、海诉法司解的相关规定为该命题带来的困惑

根据上文分析，允许承运人作为公示催告的合格申请人不仅没有法律规定或

法理上的障碍，反而具有极大的现实必要性，所以该问题似乎不应颇具争议。但

是，海诉法司解的相关规定却为该命题带来极大的困惑。现行司法实践中，确有

观点认为，海诉法司解将承运人排除在公示催告的合格申请人之外。

海诉法司解第七十二条规定，海事法院决定受理公示催告申请的，应当向承

运人、承运人的代理人或者货物保管人发出停止交付货物的通知，并于三日内发

11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民商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之四）试行》：京高法发[2003]61 号，2003 年 3
月 5日发布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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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公告，敦促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第七十三条规定，承运人、承运人的代理人

或者货物保管人应当停止交付，至公示催告程序终结。第七十六条规定，公示催

告期间，若有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则海事法院应当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并

通知申请人和承运人、承运人的代理人或者货物保管人。第七十七条规定，若无

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则海事法院应当根据申请人的申请作出判决，宣告提单无

效，并通知承运人、承运人的代理人或者货物保管人。自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

人有权请求承运人、承运人的代理人或者货物保管人交付货物。

笔者认为，海诉法司解第七十二条和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并不能得出承运人

不能作为公示催告申请人的结论，因为承运人申请公示催告的目的之一，是请求

法院准许其停止交付货物。所以法院向承运人发出停止交付货物的通知，相当于

支持了承运人的这一请求。然而第七十六条却将申请人和承运人进行并列，第七

十七条更是将申请人和承运人划入两个队列，承运人是交付货物的人，而申请人

则为有权请求交付货物的人。正因如此，司法实践中才有观点认为海诉法司解将

承运人排除在公示催告的申请人之外。

然而，海诉法第一百条规定提单持有人可以申请公示催告，该条文并未对提

单持有人进行限制性规定，也并未将承运人排除在外；而海诉法司解第七十六条

和第七十七条却似乎将承运人排除在外。该命题目前最大的困惑即来源于此。

六、申请人申请公示催告应无需提供担保

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有观点认为，申请公示催告是一种类似于财产保

全的行为，因此申请人必须提供相应的担保。对于票据丧失的公示催告，浙江省

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纪要》12第 2 条规

定，“票据法司法解释第三十八条规定，失票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除向人

民法院说明曾经持有票据及丧失票据的情形外，还应当提供担保。担保的金额相

当于票据载明的金额。因此，申请公示催告的失票人，必须提供相应的担保。”

对于提单失控或灭失的海事公示催告，虽无关于申请人需提供担保的明确法律规

定，但部分海事法院亦认为申请人需提供担保，担保的金额与提单所记载货物的

12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纪要》：浙高法民二[2013]15号；2013

年 12月 31 日发布实施。



9

价值相当。但笔者认为，无论是票据丧失，还是提单失控或灭失，申请人申请公

示催告时均应无需提供担保。由于本文主旨在于对海事公示催告程序进行探讨，

故不展开论述为何票据丧失之公示催告无需提供担保，但其主要理由与下文将要

论述的提单失控或灭失之公示催告无需提供担保相类似。

1、从法律规定的层面而言，要求申请人提供担保于法无据。

首先，无论是海诉法和海诉法司解，还是作为基本法的民诉法和民诉法司解，

甚或我国现行其他程序法和实体法，均没有规定申请人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时需

要提供担保。

其次，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唯一一部容易引发混淆、让人误以为申请公示催

告需要提供担保的法律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票据法司解”）。但需要澄清的是，该规定中应提供担保的情形仅为失票人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不包括失票人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具体如下：

票据法司解第二十四条至第三十九条为“失票救济”的有关规定。其中第二十

四条规定，票据丧失后，失票人可以不进行挂失止付而直接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

或者提起诉讼。第二十五条至第三十四条的规定与失票人申请公示催告相关，其

中并未规定申请公示催告需要提供担保。第三十五条至第三十九条与失票人提起

诉讼相关，其中第三十五条13、第三十六条14和第三十七条15规定了失票人在哪种

情形下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第三十八条接着规定“失票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的，除向人民法院说明曾经持有票据及丧失票据的情形外，还应当提供担保。担

保的数额相当于票据载明的金额。” 所以，该规定中失票人应提供担保的情形仅

为失票人提起诉讼，而不包括失票人申请公示催告。

2、从公示催告的非讼特别程序的本质而言，其不会给利害关系人造成实质

性损失，申请人无需提供担保。

13票据法司解第三十五条：票据丧失后，失票人在票据权利时效届满以前请求出票人补发票据，或者请求

债务人付款，在提供相应担保的情况下因债务人拒绝付款或者出票人拒绝补发票据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

应当受理。
14票据法司解第三十六条：失票人因请求出票人补发票据或者请求债务人付款遭到拒绝而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的，被告为与失票人具有票据债权债务关系的出票人、拒绝付款的票据付款人或者承兑人。
15票据法司解第三十七条：失票人为行使票据所有权，向非法持有票据人请求返还票据的，人民法院应当

依法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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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海诉法司解第七十一至第七十八条的规定，提单失控或灭失后的公示催

告程序为：（1）申请人向法院提出公示催告申请；（2）法院决定受理的，向相关

方发出停止交付货物的通知，并同时发出公告；（3）若有利害关系人在公告期内

申报权利的，则公示催告程序终结；申请人、申报人可以就有关纠纷向海事法院

提起诉讼；（4）若无人在公告期内申报权利的，则法院应当应申请人的申请做出

除权判决，宣告提单无效。判决内容应当公告并通知相关方。

据此可知，在公示催告期间内一旦有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公示催告程序立

即终结，公示催告程序中的停止交付通知也同时解除，利害关系人（申报人）和

申请人可以通过一个新的诉讼来解决双方之间的纠纷。所以，在申报人申报之前，

法院只是应申请人的要求向相关方发出停止交付货物的通知，而并没有将货物交

付给任何人；在申报人申报之后，公示催告程序立即终结、停止交付通知也相应

同时解除。因此，申报人并不会因公示催告程序而遭受或者可能遭受任何货物损

失的风险。退一步而言，即便利害关系人在公告期间未能申报权利，法院作出了

除权判决，那么其也可以根据海诉法司解第七十八条的规定通过提起诉讼来进行

救济。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商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16第 3 条

所述，法院在公示催告程序中作出的除权判决并未对权利争议作实质审查。所以，

除权判决在客观效果上只是恢复了申请人作为持票人的形式资格，而并未将申请

人确定为实质票据权利人。如果利害关系人对除权判决认定的事实提出异议，其

有权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为权利人并撤销除权判决。

综上，公示催告程序仅是一个非讼特别程序，其并不解决实体争议，不会给

利害关系人造成实质损失，所以申请人没有提供担保的必要性。当然，在公示催

告程序终结和停止交付通知解除后，申报人和申请人进入诉讼程序的，申请人若

还需要停止交付货物，则应申请法院对该货物进行财产保全，此时才需要依法提

供担保。换言之，公示催告程序和财产保全措施不是发生在同一个阶段，财产保

全措施只可能发生在公示催告程序终结以后、申报人和申请人进入的新的诉讼之

中，而不是发生在公示催告阶段，所以在申请公示催告的阶段没有必要提供担保。

七、结语

1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商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2015年 12 月 24日发布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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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提单失控或灭失公示催告申请人的主体资格问题，允许承运人作为公示

催告的合格申请人不仅没有法律规定或法理上的障碍，反而具有极大的现实必要

性。但是，海诉法司解第七十六条和第七十七条却将承运人排除在合格的申请人

外，该规定为司法实践带来极大的困惑。

对于公示催告申请人是否需要提供担保的问题，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司法

解释并未规定申请人需要提供担保，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不要求申请人提供担保，

但也不乏法院要求提供担保。裁判规则的不统一，亦给当事人带来极大困惑。

当下海诉法修改的调查和研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笔者兹提出以上两个问

题，希望海诉法修改之时可以将其考虑在内，要么在海诉法中作出明确规定，要

么至少在海诉法司解中将该问题予以明确，使裁判规则更为统一，使当事人的诉

讼行为更具可预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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